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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Nm�/h制氢能力配套50MW发电项目，湖北推进新能源发电项目建
设

 10月28日，湖北省能源局发布《关于推进新能源发电项目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新能源发电项目申报范围包括：百万千瓦新能源基地项目、煤电与新能源联营项目、风光水储一体
化项目、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奖励类项目加其他项目，以上项目单个申报规模不超过10万千瓦。未列入2025年度开发
建设规模的项目在后续年度中滚动安排。风电场升级改造项目按照国家相关管理办法组织实施。《通知》明确了新能
源发电项目竞争排序规则，评分项涵盖所在县市消纳潜力、所在县市储能占新能源装机比例、业主单位调节能力贡献
度、送出通道保障能力等。

 《通知》还提出，
已完成设备调试、具备出氢条件的电解水制氢项目，可按照1000Nm�／h制氢能力配套50MW新能源项目的比例，申
报新能源发电项目。

 以下为原文

湖北省能源局关于推进新能源发电项目建设的通知

鄂能源新能〔2025〕50号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发改委（能源局），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有关项目单位：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谋篇布局之年。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发
表的视频致辞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支点建设决策部署，实施新能源装机倍增行动，加强风光发电资源开发利用，
有力支撑实现“有电可用、用电不贵、服务更优”，努力完成国家下达的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目标，现就推进新
能源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一）国家和省试点示范项目。全省加强风光发电资源利用试点县开展资源普查、项目谋划、开发主体优选等工作
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可申报不超过10万千瓦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国家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取得阶段性成效、达到国
家能源局调度要求的，可按照试点方案确定的建设规模申报续建新能源发电项目。落实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建设要求的
，可根据要求申报新能源发电项目。

 （二）百万千瓦新能源基地项目。纳入全省规划的十个风光火储百万千瓦新能源基地一期项目全部建成、二期项目
全部开工的，可在百万千瓦规划目标内申报续建新能源发电项目。

 （三）煤电与新能源联营项目。落实国家关于煤电与新能源联营政策要求，对调峰煤电完成火电灵活性改造和新投
产的，可按实际新增调峰能力的2倍申报新能源发电项目（扣减已安排的规模）。新建调峰煤电主体工程开工的，可
按设计新增调峰能力的1倍申报新能源发电项目（扣减已安排的规模）。

 （四）风光水储一体化项目。已核准并开工的抽水蓄能项目，主体工程开工、尚未配套新能源建设规模的，可申报
不超过抽蓄装机容量10％的新能源发电项目。投资过半的（以统计部门核定纳统的数据为准），可申报不超过抽蓄装
机容量50％的新能源发电项目（扣减已安排的规模）。

 （五）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奖励类项目。省级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在2025年6月底前实现全容量并网的，可申报不超
过储能电站装机容量5倍的新能源发电项目（扣减
已安排的规模）。
已完成设备调试、具备出氢条件的电解水制氢项目，可按照1000Nm�／h制氢能力配套50MW新能源项目的比例，申
报新能源发电项目。

 （六）其他项目。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参与风光发电资源开发，已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签署新能源发电项目投资协
议、且不在前述1—5类项目申报范围的企业，可申报本类项目。原则上每个县（市、区）申报项目不超过1个。

                                                  页面 1 / 3



1000Nm�/h制氢能力配套50MW发电项目，湖北推进新能源发电项目建设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236288.html 
来源：湖北省能源局

 以上项目单个申报规模不超过10万千瓦。未列入2025年度开发建设规模的项目在后续年度中滚动安排。风电场升级
改造项目按照国家相关管理办法组织实施。

 二、申报条件

 （一）投资主体。风光发电资源利用试点县、国家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项目由试点县优选投资主体。风光火储百万
千瓦新能源基地所在市州县应加强资源统筹，优先支持基地续建项目。煤电与新能源联营项目、水风光一体化项目、
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奖励类项目分别由调峰煤电、抽蓄电站、产业项目的业主单位作为投资主体，或者由业主单位的
控股方作为投资主体。各投资主体已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签署新能源发电项目投资协议。

 （二）用地条件。新能源发电项目符合国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政策、生态环境保护政策，项目选址避让耕地、生态
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水源保护区、文物保护点、军事禁区等敏感区。光伏发电项目取得属地自然资源、农业农村
、林业、水利、生态环境、文物保护、军事等部门的合规性审查意见。风电项目取得属地自然资源部门的用地支持性
意见。使用非国有建设土地的项目，业主单位已和土地权属单位（或个人）签订流转（租赁）意向协议。

 （三）项目备案。新能源发电项目在明确建设地点后，光伏项目办理备案证明，风电项目取得赋码。备案内容（包
括投资主体、建设规模、建设地点等）必须与合规性审查意见完全一致。

 （四）接网方案。新能源发电项目已制定接入系统设计方案，明确拟接入的变电站、接入电压等级、送出工程距离
等。鼓励利用既有送出通道扩建、续建项目。

 三、工作流程

 （一）业主申请。符合本通知要求的业主单位，在确定具体项目后，于11月10日前向省能源局书面申请纳入全省20
25年度新能源开发建设规模。项目信息及相关支持性文件同步上传湖北新能源项目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管理平台”
）。

 （二）逐级审核。市县能源主管部门对项目逐级进行审核，重点审查申报主体是否符合资格条件、支持性文件是否
齐全有效等。在11月14日前将符合要求的项目通过管理平台推送至省能源局。

 （三）评分排序。省能源局以消纳为导向，按照新能源发电项目竞争排序规则（详见附件），对通过审核的项目组
织开展评分排序（加强风光发电资源利用试点项目不参与评分排序）。

 （四）接网校核。省电力公司按照项目排序结果开展接网校核，在40个工作日之内反馈校核结果。

 （五）确认公布。对具备接网条件的项目，省能源局公布项目名单。

 四、工作要求

 （一）优化投资环境。各地要巩固新能源开发领域不当市场干预专项整治成果，持续优化市场环境，不得强制要求
新能源开发建设单位配套产业、配建储能。

 （二）做好接网服务。电网企业要指导各地方、各项目单位优化项目布局，优先推进接网消纳条件相对较好的项目
。对于目前接入困难地区，电网企业统筹新能源项目并网需求和电网建设，在后续年度中滚动接入。在新能源占比高
、电网接入消纳受限区域，鼓励自愿建设电源侧、电网侧新型储能。

 （三）抓好项目实施。项目名单公布之后，各投资开发企业要抓紧办理开工前手续，开工后按月填报项目投资完成
情况、形象进度，确保施工安全、建设质量。

 （四）做好政策衔接。2024年度政策性配置建设规模的项目单位未申报或者未通过接网校核的，可按照本通知重新
申报新能源项目；不在本通知申报范围内的，继续按照原通知执行，在取得省电力公司接网校核意见后，纳入相应年
度新能源开发建设方案。

 （五）纳入信用体系。各投资主体应对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合规性负责。对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的，经查
实后予以通报约谈或纳入失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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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新能源发电项目竞争排序规则（2025年）

湖北省能源局
202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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